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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分局
汉环分函〔2023〕51号

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分局
关于汉滨区水利局汉滨区月河川道段城乡
供水一体化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汉滨区水利局：

你单位的《汉滨区月河川道段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环境影响

报告表》(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)和《汉滨区月河川道段城乡供水

一体化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审查专家组意见》收悉，经研究，

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，现对该《报告表》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和相关政策的符合性

项目位于五里镇、关庙镇、建民街道办、江北办街道办，涉

及汉滨区 2个供水分站 5个水厂。分别为五里供水分站的建民水

厂、五里水厂、刘营水厂和关庙分站的关庙水厂、水田沟水厂。

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（1）水源工程：①关庙水厂水源。变更主水

源，在黄石滩东干渠红土岭配水池侧新建 100立方米分水池 1座；

②备用水源。新建 3处备用水源。付家河备用水源工程：建民水

厂+水田沟水厂在付家河合建取水口 1处。月河川道备用水源工



- 2 -

程：在月河左岸西桥村和民力村新建备用机井 2眼，新建井房 2

座；在月河右岸刘营村新建备用机井 1眼，新建井房 1座；（2）

水田沟水厂改扩建；（3）输水管道：建民水厂铺设备用水源抽水

管道 350m；水田沟水厂铺设主水源抽水管道 900m，铺设备用水

源抽水管道 350m；五里水厂更换输水管道 3850m；关庙水厂铺设

加压输水管道 11200m；（4）供水管网：铺设及更换供水管总长

340.30km，新建加压片区 5处，加压泵站 8座，中转池（蓄水池）

9座，稳压池 2座；（5）入户工程：配套智能远传水表 4500套、

IC卡式水表 5000套，更换φ25PE入户管道 55km，改造水表井

4500座；（6）五个水厂配套自动化及信息化建设 1套。项目总

投资 9346.47万元，环保投资 76.5万元，投资比例 8.2%。项目

建设属于国家发改委第 29号令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年

本》中鼓励类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。项目建设在符合自然资源、

林业、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要求和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及本批复

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，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

制。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

生产工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可作为项目实施的依据。

二、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

项目建设要逐项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

做好废水、大气、噪声、建筑施工垃圾和生活垃圾的污染防治工

作，最大限度地减轻项目建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

（一）在项目施工中应贯彻“预防为主、保护优先”的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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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将各项环保措施纳入到设计和施工承包合同之中，认真执行

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（二）施工过程中，运输道路必须及时清扫、洒水，在工地

出入口设置车辆清洗设施。土方应集中堆放覆盖，水泥和其它易

飞扬的细颗粒建筑材料应密闭存放或采取覆盖等措施，裸露地表

必须用细目滞尘防护网覆盖，土石方开挖所产生的废渣应及时清

运，妥善处置。

（三）施工废水必须经过沉淀后，全部回用；生活污水经化

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用于周边农田施肥，严禁外排。

（四）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交项目所在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

处理。

（五）必须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严禁在夜间（22:00--6:00）

和高中考期间施工。因工艺需要确需在夜间进行施工，必须经安

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分局夜间施工审批后方可施工。噪声必须控

制在国家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523-2011)

标准限值内。

（六）必须选择先进、低噪声的环保设备，对产生高噪声设

备必须采用隔声、基础减振等防治措施。厂界噪声必须达到《工

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排放限值要求，

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。

（七）定期开展取水坝水质监测工作，监测工作应纳入工程

环境监测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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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必须坚持“生态优先”原则，在保证取水坝下游生态

流量的情况下取水。取水坝设置生态流量管，在无法通过溢流坝

下泄生态流量的情况，采用生态流量管下泄不低于多年平均流量

10%的生态流量（0.497m
3
/s）。

三、项目建设要保证环保投资，确保环保治理设施落实到位，

并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建成后必须做好竣工环保

验收工作，未完成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前不得投入生产。

四、本次审批只对本项目内容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

影响评价法》有关规定，若建设的地点、性质、规模等发生重大

变化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 5年，方决

定开工建设的，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必须重新报我局审

核、审批。

五、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选址、建设、运营全过程落实环境

保护措施、公开环境信息的主体，应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》等要求依法依规公开建设项目环评信息，

畅通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渠道，保障可能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

公众环境权益。

六、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要求，汉滨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负责该项目的事中事后

监督管理工作。

七、你公司在收到本项目环评批复文件后，必须在 10个工

作日内将批复文件和批准后的《报告表》报项目实施所在地镇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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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（办事处）备案，自觉接受其日常监督管理。

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分局

2023年 5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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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自然资源局汉滨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五里镇政府、关庙镇政

府、江北办事处、建民办事处、汉滨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

队、本局环境管理股。


